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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江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19年第四批中等

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省级补助的通知

盈江县职业高级中学：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下达2019年第四批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省级补助的通知》（云财教〔2019〕374号）和依据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中职子系统数据确定受助学生人数以及德财教〔2020〕5号文件要求，现下达你单位2019年第四批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省级补助8.88万元，具体内容详见附表,该资金收入列入2020年“1100245  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支出列入“205 教育支出”相关预算科目。
为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此次下达的省级资金依据教育部门核定的全年受助学生人数确定。请严格按照《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教育厅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关于转发学生资助管理办法的通知》（云财教〔2019〕146号）有关规定，加强对中职资助资金的管理，及时将资助资金发放到受助学生手中，保证资助政策落实到位。

二、省级和州级相关部门将定期不定期开展对资助政策落实和资金使用管理的监督检查，对弄虚作假、套取、挤占、挪用滞留财政专项资金，或不按规定发放学生资助补助经费行为的，将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三、请严格按照《云南省州市财政预算执行支出进度考核办法（修订版）》（云财预〔2018〕146号）要求，加快预算执行进度，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涉及政府采购的，要按照政府采购相关规定和程序办理，加快项目实施进度。

附件：2019年第四批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省级补助资金分配表

   二O二O年二月十九日

  送:  本局预算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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